齐齐哈尔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医师外出进修制度
1、各科室每年12月底主任根据医院业务发展需要，制定本科室进修计划，并向医务科上报人员进修要求及计划。医务科科长向院领导汇报下一年度人员进修情况。院领导集体研究后予以审批，确定人员外出进修。

2、本院正式职工或取得医院正式职工待遇的招聘职工，都有到上级医院进修学习的机会。科室要选派工作表现好、责任心强、肯专研业务的人才到上级医院进修学习。本年度内若出现二份以上丙级病历者、受各级处分者、当年医疗事故的当事人次年不予进修。

3、进修期间的绩效工资按医院绩效工资分配方案进行分配。（另：根据人力资源部有关规定进行）

4、在外进修人员必须遵守所在进修医院的规章制度，未经医院同意不得擅自中止或延长进修时间、更换专业，如确因医院业务发展需要由医务科与进修医院联系后确定。

5、进修结束后需向医务科交一份进修鉴定报告，今后开展工作的计划书一份，并在科内及全院开展学术讲座一次。由医务科、护理部组织考评，结合进修考核给予补贴。（另：根据人力资源部有关规定进行）

6、进修回院后，医院要为回院进修人员开展新项目创造条件，若有创新项目开展为医院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所有外出学习人员子在立足基础上，均要求有专病或专项技术的掌握及提高，医务科将进行考核。

7、进修期间的报销往返路费。（另：根据财务科有关规定进行）

8、我院全年接受下级医院选派到我院进修的医生。

1）进修学员必须由所在单位组织推荐，大专院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者，有三年以上临床工作经验。进修医技科室可为中等卫生学校毕业从事本专业二年以上有培养前途的医务人员。

2）进修学员和我院医务科取得联系并填写进修申请表经审核后，凭我院录取通知单来院办理进修手续，发给进修手册到科室报到。凡是未经办理上述手续者各科室不得自行安排。报到后经复审不符合条件的，仍退回原单位。

3）接受进修人员的科室主任或指导老师应根据进修人员实际情况制定学习计划，按计划给以讲授。对进修学员的培养应以临床实践为主，适当理论辅导。

4）进修学员来院初期没有处方权，经科室临床实践考察一定时期后，由科室主任同意报医务科审批，才能给予处方权。进修学员一切诊断与操作应在上级医师指导下进行工作。

5）进修学员必须遵守医院各项规章制度，积极参加政治学习，正确处理政治业务的关系。

6）进修学员必须在进修期间无探、休假，如有特殊情况需请假者，必须由选送单位来函联系，假期在三天以内由科室批准，三天以上经医务科批准。

7）进修学员在学习期间享受本院值班同等待遇。进修期间专用医疗器械（听诊器以及工作服等）由进修学员自备。

8）进修期满后应及时作出自我鉴定，由科室进行结业考试，科主任签署考核意见，由医务科审核盖章寄送原单位。

9）进修期满应办理相关结业手续，不得擅自延长时间或转其他科。

